
制鞋行业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工作指南
    本表格适用范围：制鞋行业对应GB/T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C195，包括指纺织面料鞋、皮鞋、塑料鞋、橡胶鞋及其他各种鞋的生产活动。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一、受理

1.环评类别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16
号）

2.环评审批权限
1.常规制鞋项目：由项目属地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批。
2.需开展专项评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由泉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批。
3.跨行政区域建设项目：由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
目录（2025年本）〉的通知》（闽环发〔2025〕5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市县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审查审批环评文
件类别的通知》（泉环保评〔2023〕18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优化调整市本级环评文件审查审批流程的通知》
（泉环保评〔2023〕19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

3.编制单位、编
制人员

一、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要求
    编制单位要求：1.应当是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单位，应当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能力；
2.省厅实行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备案登记制度；3.在全市范围内从事环评编制的编制机构应进驻泉州市
审批服务网上中介超市；4.不属于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
限期整改名单或者“黑名单”的编制单位，不属于列入《福建省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
办法（试行）》规定的一般失信或者严重失信的编制单位。
    编制人员要求：1.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编制主持人和主要编制人员应当为编制单位中的全职
人员，其中编制主持人还应当具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2.不属于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限期整改名单或者“黑名单”的编制人员，不属于列入《福
建省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信用不良的编制人员。
二、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填写规范要求：
    1.填写环评文件（书、表）基本情况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建设项目外，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
应当在建设单位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前，通过信用平台提交编制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基本情况信息，并对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2.生成项目编号、导出情况表并公开基本信息：编制单位通过信用平台生成项目编号，导出编制
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并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相关建设项目名称、类别以及建设单位、编制
单位和编制人员等基础信息。
    3.在报批环评文件中附具经盖章或者签字的情况表原件：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当附具
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规定格式）。建设单位、编制单位和相关人员应当在情况表相应位置盖
章或者签字。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建设项目外，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应当由信用平台导出。

《福建省市场中介组织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16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泉州市环评文件编制服务管理规定（试行）的
通知》（泉环保评〔2021〕42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部令 第9号）及“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配套文件的
公告”（公告 2019年 第38号）相关规定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闽环保评〔202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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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4.申报材料要件 申报材料应满足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事项办事指南中相关要求。 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事项办事指南

二、审查

1.产业政策和环
境准入

1.项目符合国家、福建省、泉州市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符合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生
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政府发布的产业政策、相关行业发展规划、规范和环境准入等相关规
定。
2.新建涉VOCs排放的制鞋项目必须入园，实行区域内VOCs排放1.2倍倍量替代。
3.依法依规淘汰落后的涉VOCs排放工艺和装备，加大引导退出限制类工艺和装备力度，从源头减少
VOCs产生。
4.禁止投资新建使用含苯胶水制鞋的重污染项目。5.原辅材料优先选择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有
机溶剂。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发〔
2005〕40 号）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4年第9号令)
《国家鼓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品目录》
《泉州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VOCs废气综合治理长效机制的通知
》（泉环委函〔2018〕3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提升治理工作的通知》
（泉环保[2022]89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的通知》（泉环
保〔2023〕85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泉州市2024年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的通知》（泉环保〔2024〕35号）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泉州市内资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试行）的通知》

2.选址相关要求

选址符合性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规范、相关法定规划、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结论及审查意见等。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HJ616—2011）

大气防护距离
符合性（报告
书和带大气专
项的报告表项

目）

1.对于项目厂界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厂界浓度限值，但厂界外大气污染物短期贡献浓
度超环境质量浓度限值的，可以自厂界向外设置一定范围的大气环境防护区域，以确
保大气环境防护区域外的污染物贡献浓度满足环境质量标准。
2.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核算前提是项目厂界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厂界浓度限值，不能
满足的，要削减排放源强或调整工程布局，待满足厂界浓度限值后再核算大气环境防
护距离。
3.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有居住区、学校及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若无法满足要
求，应从污染防治措施优化和规划布局调整方面提出整改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
环境保护部《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确定防护距离标准问题的复
函》（环函〔2009〕224号）

分区管控要求

1.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除受自然条件限制、确实无法避让的重要基础设
施项目外，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严控各类开发建设活动，依法不予审批新建制鞋
工业项目的环评文件。
2.项目建设不属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的清单中禁止、限制
内容。
3.项目开发活动应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底线（大气、水和土壤环境质量目标）控制要
求，源资源开发、开采方式和规模控制、利用效率和保护措施等符合资源开发利用
（能源、水、土地等）控制要求。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闽政
〔2020〕12号）
福建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和《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泉州
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的通知》（泉环保〔2025〕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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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3.导则、技术规
范

原则要求：审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因素及环境要素评价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主要包括：编制依据、环境影响因素识别、评价因子筛选、评价标准、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环境功
能区划、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HJ616—201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964-2018）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2017年第43号）

4.污染防治措施
符合性

废气

鼓励龙头企业适用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环保型水性粘胶剂、水性硬化
剂、水性处理剂、热熔胶、水性黄胶等水基、溶剂型、低毒、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
不断提高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使用比例，从源头减少VOCs产生。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鞋工业》（HJ1123-2020）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的通知》（泉环
保〔2023〕85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提升治
理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泉环委办〔2024〕39号）

生产应优先采用密闭设备、在密闭空间中操作或采用全密闭集气罩收集方式，原则上
应保持微负压状态，并根据相关规范合理设置通风量。

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集气罩）的设置应符合《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T16785-2008）的规定。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采用外部集气罩的，距排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VOCs无组织排放
位置，控制风速大于等于0.3米/秒。

应根据生产废气特性配套工艺成熟、技术可靠的治理措施对VOCs进行治理，淘汰采用
单一低温等离子、光氧化、光催化、非水溶性VOCs废气采用单一水喷淋吸收及上述技
术的组合工艺（除异味治理外）。

收集的废气中非甲烷总烃初始排放速率≥3kg/h时，应配置处理效率不应低于80%的
VOCs处理设施，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m。

使用溶剂型胶粘剂的制鞋企业，满足“拥有5条制鞋生产线及以上、总风量超过5万
m3/h、胶粘剂和稀料等有机溶剂年使用量超过20吨”三种情形之一的，应采用在线式
活性炭吸附热风脱附+催化燃烧（CO）（吸附填料可采用活性炭、分子筛或沸石）等高
效治理工艺。

粉尘废气应配套集中收集净化处理设施，粉尘治理可行技术包括袋式除尘和静电除尘
等。

废水

冷却水应循环使用。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鞋工业》（HJ1123-2020）
一级处理包含过滤、沉淀、气浮等；二级处理包括A/O、SBR、氧化沟、生物转盘、生
物接触氧化、流化床等。

固废

要建设固体废物临时贮存场所，边角料、粉尘等固体废物应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
理要求进行集中处置或综合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储存，建设单独的危废间，设置围堰，做好分区防腐防渗措施

。

噪声 加强生产区域门窗的 隔声性能，选用高效低噪声设备、安装减振底座等。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噪声》（HJ130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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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5.排放标准

废气

涉及胶水生产工序的有组织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二级标准。
涉及成型、印刷及调墨等工序的外排废气主要污染物有组织排放参照执行《印刷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对于橡胶鞋底制作涉及密炼、开炼或硫化工序的有组织废气排放执行《橡胶制品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7632-2011）。
对于塑料鞋底制作涉及合成树脂注塑环节的有组织废气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制鞋粉尘外排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

恶臭废气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结合属地管控要求，
特征污染因子可参照执行《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待
福建省《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后执行福建省地方标准）。

企业厂界无组织废气：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若涉及印刷等工序，废气排放执行《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5/1784-2018）。

厂区内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浓度值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7822-2019）。

废水

项目外排废水经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含硫化
工艺单元废水排放执行《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7632-2011））、《污
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及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水质要求
后，排入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2020），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
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噪声 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三、决定

项目可行性
不予批准情形

1.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法定规
划。 
2.所在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未达到生态环境质量标准，且建设项目拟采取
的措施不能满足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3.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排放标准，或者未采取必要
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
4.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
施。
5.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生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
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虚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或者不合理等严重质量
问题。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给予审批情形 经审查符合法定审批条件的建设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备注：上述文件、依据若有修订、调整或更新的，以最新的有效文件为执行依据；如与上级制定的政策、文件存在冲突的，一律以上级政策、文件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
8月15日起施行，届时相关内容以其为执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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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行业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工作指南
本表格适用范围：印染行业包含在GB/T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代码C17和C18中，指在服装以及纺织品制造中，含有对纺织材料进行退浆、煮练、漂洗等预处理以及染色等化学处理工艺过程，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重
大影响的建设项目。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一、受理

1.环评类别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16号）

2.环评审批
权限

1.无需开展专项评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由项目属地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批。
2.需开展专项评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由泉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批。
3.跨行政区域建设项目：由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目录（2025年本）》（闽环发〔2025〕5
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市县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审查审批环评文件类别的通
知》（泉环保评〔2023〕18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优化调整市本级环评文件审查审批流程的通知》（泉环保评〔
2023〕19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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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3.编制单位
、编制人员

一、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要求
   编制单位要求：1.应当是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单位，应当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能力；2.省厅实行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备案登记制度；3.在全市范围内从事环评编制的编制机构应进驻泉州市审批服务网上中介超
市；4.不属于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限期整改名单或者“黑名单”
的编制单位，不属于列入《福建省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一般失信或者严
重失信的编制单位。
   编制人员要求：1.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编制主持人和主要编制人员应当为编制单位中的全职人员，其中
编制主持人还应当具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2.不属于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
督管理办法》规定的限期整改名单或者“黑名单”的编制人员，不属于列入《福建省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
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信用不良的编制人员。
二、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填写规范要求：
   1.填写环评文件（书、表）基本情况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建设项目外，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应当在建设
单位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前，通过信用平台提交编制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基本情况信息，并对
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2.生成项目编号、导出情况表并公开基本信息：编制单位通过信用平台生成项目编号，导出编制单位和编制
人员情况表，并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相关建设项目名称、类别以及建设单位、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等基
础信息。
   3.在报批环评文件中附具经盖章或者签字的情况表原件：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当附具编制单位和
编制人员情况表（规定格式）。建设单位、编制单位和相关人员应当在情况表相应位置盖章或者签字。除涉及
国家秘密的建设项目外，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应当由信用平台导出。

《福建省市场中介组织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16号）
《泉州市环评文件编制服务管理规定（试行）》（泉环保评〔2021〕42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部令 第9号）及“关于发布《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公告 2019年 
第38号）相关规定
《福建省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闽环保评〔2020〕
9号）

4.申报材料
要件

申报材料应满足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事项办事指南中相关要求。 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事项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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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二、审查

1.产业政策
和环境准入

1.符合国家、福建省、泉州市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符合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和省政府发布的产业政策、相关行业发展规划、规范和环境准入等相关规定。
2.未经泉州市委、市政府同意，禁止新建漂染等重污染项目。
3.晋江和洛阳江流域上游流域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印染项目。
4.新建印染项目必须进入统一规划的专业园区内，实行集中供水、供热、供气和污染物的集中处理。
5.区域印染企业污染物排放量不得突破现有排放总量。
6.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分散燃 煤、燃油等供热锅炉。
7.新增VOCs排放实行区域内VOCs排放1.2倍倍量替代。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
《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23版）》
《关于印发福建省印染行业转型升级指导意见的通知》（闽工信消费〔2018〕40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石化等七类产业布局的指导意见》（闽政〔2013〕56 号）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泉州市内资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试行）的
通知》（泉政文〔2015〕97号）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泉政文〔2021〕
50号）
《泉州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VOCs废气综合治理长效机制的通知》（泉环委
函〔2018〕3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提升治理工作的通知》（泉环保〔
2022〕89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的通知》（泉环保〔2023〕
85号）

2.选址相关
要求

选址符合性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规范、相关法定规划、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及审查意见等。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HJ616-2011）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石化等七类产业布局的指导意见》（闽政〔2013〕56 号）

大气防护距离
符合性

1.对于项目厂界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厂界浓度限值，但厂界外大气污染物短期贡献浓度超环境
质量浓度限值的，可以自厂界向外设置一定范围的大气环境防护区域，以确保大气环境防护区
域外的污染物贡献浓度满足环境质量标准。
2.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核算前提是项目厂界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厂界浓度限值，不能满足的，
要削减排放源强或调整工程布局，待满足厂界浓度限值后再核算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3.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有居住区、学校及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若无法满足要求，应从污
染防治措施优化和规划布局调整方面提出整改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
环境保护部《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确定防护距离标准问题的复函》（环函
〔2009〕224 号）

分区管控要求

1.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除受自然条件限制、确实无法避让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
外，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严控各类开发建设活动，依法不予审批新建印染工业项目的环评
文件。
2.项目建设不属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的清单中禁止、限制内容。
3.项目开发活动应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底线（大气、水和土壤环境质量目标）控制要求，源资源
开发、开采方式和规模控制、利用效率和保护措施等符合资源开发利用（能源、水、土地等）
控制要求。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闽政〔2020〕
12号）
福建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泉州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的通知》（泉环保
〔2025〕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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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3.导则、技
术规范

原则要求：审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因素及环境要素评价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主要包括：编制依据、环境影响因素识别、评价因子筛选、评价标准、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环境功能区划、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HJ616-201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964-2018）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 第43号）
《关于加强重点行业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5〕
28号）

4.污染防治
措施符合性

废气

新建燃气锅炉需采用低氮燃烧技术；高污染燃料锅炉应根据特别排放限值或超低排放要求配套
高效除尘、脱硫、脱销设施。

《关于全面推进锅炉污染整治促进清洁低碳转型的意见》（闽环规〔2023〕1号）
《关于全面推进锅炉污染整治促进清洁低碳转型的意见》（泉环保〔2023〕84号）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纺织印染工业》（HJ861-2017）
《纺织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177-2021）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的通知》（泉环保〔2023〕
85号）
*参照《泉州市印染行业环境保护准入条件》
*参照《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23版）》

*磨毛（或拉毛）纤维尘、植绒纤维尘、摇粒纤维尘等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的废气应配备粉尘
处理设施，如“布袋除尘”等过滤除尘装置。

*定型车间（拉幅除外）定型油烟应配备余热回收、烟气净化设施，如“多级喷淋洗涤”、“
冷却+静电处理”、“喷淋洗涤+静电处理”等净化设施。

*有机涂层车间配胶废气、涂层废气应配备甲苯处理、回收、利用设施；配套的甲苯储罐区呼
吸废气应配备净化设施。
涂层（定型除外）等主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的废气，使用水性溶剂的配套“喷淋吸收”等
净化设施，使用油性溶剂的配套“吸附+脱附回收/脱附燃烧”等净化设施。废气中VOCs产生速
率大于等于3kg/h时，净化效率不低于80%。

污水处理产臭环节采取加盖、密闭等无组织控制措施，配套“喷淋吸收”等除臭净化设施。

废水

根据水质特点和执行的排放标准及回用要求，选择“物化、生化、氧化”等组合工艺。
《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71-202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纺织印染工业》（HJ861-2017）
《纺织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177-2021）
《加快实施产业园区污水明管化改造　助力美丽园区建设的意见》（闽环发〔2023〕10
号）
《泉州市产业园区污水明管化改造实施方案》（泉环委办〔2023〕65号）
*参照《泉州市印染行业环境保护准入条件》
*参照《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23版）》

*废水回用率应达到50%以上，水重复利用率应达45%以上，废水回用设施优先采用膜处理工艺
。

厂区内废水管线和处理设施做好防渗，防止有毒有害污染物渗入土壤、地下水体。厂区污水管
道的建设，应符合明管化建设要求。

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暂存设施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分类收集，进行集中处置或综合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纺织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177-2021）

规范化建设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和贮存，并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处置或
利用。危险废物产生量超过100吨/年企业，应实施危废“五即”规范化建设，实现全过程信息
化监管。

噪声
主要噪声源设备采取厂房隔声、隔声罩、消声器、隔振、减振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结合周边
环境合理设计厂区布局。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噪声》（HJ1301-2023）
《纺织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177-2021）

新污染物
应当严格控制使用的原辅材料成份，严格落实《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各项环
境风险管控措施。对于以禁止生产、加工使用的新污染物作为原辅料或产品的建设项目，依法
不予审批。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
《关于加强重点行业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5〕
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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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5.排放标准

废气

配备锅炉进行自主供热的，锅炉废气排放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供热管网或天然气管道覆盖范围外暂缓拆除的锅炉应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35
(含)—65t/h燃煤锅炉实现超低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关于全面推进锅炉污染整治促进清洁低碳转型的意见》（闽环规〔2023〕1号）
《关于全面推进锅炉污染整治促进清洁低碳转型的意见》（泉环保〔2023〕84号）

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结合属地管控要求，特征污染
因子排放限值可参照执行《纺织染整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962-2015）的浓度值
。

恶臭废气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结合属地管控要求，特征污染
因子可参照执行《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待福建省《恶臭（异
味）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后执行福建省地方标准）。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浓度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废水
废水排放执行《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及其修改单标准（待《纺
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后执行新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噪声 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贮存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提出
的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
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三、决定

项目可行性
不予批准情形

1.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法定规划。 
2.所在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未达到生态环境质量标准，且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
能满足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3.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排放标准，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
和控制生态破坏。
4.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
5.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生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
缺陷、遗漏或者虚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或者不合理等严重质量问题。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给予审批情形 经审查符合法定审批条件的建设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备注：上述文件、依据若有修订、调整或更新的，以最新的有效文件为执行依据；如与上级制定的政策、文件存在冲突的，一律以上级政策、文件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
届时相关内容以其为执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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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行业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工作指南

    本表格适用范围：输变电行业对应GB/T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D4420，指电能的输送与分配活动。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一、受理

1.环评类别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生态环境部令第16号）

2.环评审批
权限

1.220千伏以上的输变电工程：由福建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审批。
2.220千伏及以下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输变电工程：由泉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批。
3.100千伏以下输变电工程属于环评豁免类别。
4.跨行政区域建设项目：由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目录（2025年本）〉的通知》
（闽环发〔2025〕5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市县生态环境部
门负责审查审批环评文件类别的通知》（泉环保评〔
2023〕18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优化调整市本级环评文件审
查审批流程的通知》（泉环保评〔2023〕19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
类）（试行）》

— 12 —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3.编制单位
、编制人员

一、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要求
    编制单位要求：1.应当是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单位，应当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能力；2.省厅实行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备案登记制度；3.在全市范围内从事环评编制的编制机构应进驻泉州市审批服务网上中介超
市；4.不属于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限期整改名单或者“黑名单”的
编制单位，不属于列入《福建省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一般失信或者严重失
信的编制单位。
    编制人员要求：1.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编制主持人和主要编制人员应当为编制单位中的全职人员，其中
编制主持人还应当具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2.不属于列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
管理办法》规定的限期整改名单或者“黑名单”的编制人员，不属于列入《福建省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
督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信用不良的编制人员。
二、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填写规范要求：
    1.填写环评文件（书、表）基本情况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建设项目外，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应当在建设
单位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前，通过信用平台提交编制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基本情况信息，并对提
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2.生成项目编号、导出情况表并公开基本信息：编制单位通过信用平台生成项目编号，导出编制单位和编制
人员情况表，并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相关建设项目名称、类别以及建设单位、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等基础
信息。
    3.在报批环评文件中附具经盖章或者签字的情况表原件：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当附具编制单位和
编制人员情况表（规定格式）。建设单位、编制单位和相关人员应当在情况表相应位置盖章或者签字。除涉及国
家秘密的建设项目外，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应当由信用平台导出。

《福建省市场中介组织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16
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泉州市环评文件编制服
务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泉环保评〔2021〕42
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部令 第9号）及“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
（公告2019年第38号）相关规定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
环保评〔2020〕9号）

4.申报材料
要件

申报材料应满足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事项办事指南中相关要求。
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事项办事指南

二、审查

1.产业政策
和环境准入

项目符合国家、福建省、泉州市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符合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和省政府发布的产业政策、相关行业发展规划、规范和环境准入等相关规定。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
〉的决定》（国发〔2005〕40 号）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4年第9
号令）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泉州市内资投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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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2.选址相关
要求

选址选线

1.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规范、相关法定规划、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及审查意见等。
2.输变电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避让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等环境敏感区。确实因自然条件等因素限制无法避让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等环境敏感区的输电线路，应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对线路方案进行唯一性论
证，并采取无害化方式通过。
3.户外变电工程及规划架空进出线选址选线时，应关注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
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采取综合措施，减少电磁和声环境影响。
4.原则上避免在0类声环境功能区建设变电工程。
5.输电线路宜避让集中林区，以减少林木砍伐，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
《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
2020）

分区管控要求

1.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除自然资发〔2022〕142号文件规定的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和允
许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国家重大项目外，其他建设项目必须避让生态保护红线。项目应科学规划
布局、合理选址选线，尽量避让或少占生态保护红线；确实无法避让的，应按照规定进行充分论
证，尽量减少对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
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准入清单：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
性基础设施等。
允许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重大项目范围：国家级规划明确的电网项目等。
2.项目开发活动应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底线（大气、水和土壤环境质量目标）控制要求，资源开发
、开采方式和规模控制、利用效率和保护措施等符合资源开发利用（能源、水、土地等）控制要
求。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林业
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通知（试行）
》（闽自然资发〔2023〕56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通知》（闽政〔2020〕12号）
福建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和《泉州市生
态环境局关于发布泉州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
成果的通知》（泉环保〔2025〕111号）

3.导则、技
术规范

原则要求：审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因素及环境要素评价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主要包括：编制依据、环境影响因素识别、评价因子筛选、评价标准、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环境功能区划、主
要环境保护目标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
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
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
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
《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
2010）
《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环境保护
部公告 2017年 第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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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4.污染防治
措施符合性

电磁

工程设计应对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直流合成电场等电磁环境影响因子进行验算，采取相
应防护措施，确保电磁环境影响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
《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
2020）

输电线路设计应因地制宜选择线路型式、架设高度、杆塔塔型、导线参数、相序布置等，减少电
磁环境影响。

架空输电线路经过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时，应采取避让或增加导线对地高度等措施，减少电磁环境
影响。

新建城市电力线路在市中心地区、高层建筑群区、市区主干路、人口密集区、繁华街道等区域应
采用地下电缆，减少电磁环境影响。

变电工程的布置设计应考虑进出线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

33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出现交叉跨越或并行时，应考虑其对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综合影
响。

噪声

变电工程噪声控制设计应首先从噪声源强上进行控制，选择低噪声设备；对于声源上无法根治的
噪声，应采用隔声、吸声、消声、防振、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排放噪声和周围声环境敏感
目标达标。

位于城市规划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变电站应采用全户内布置方式。位于城市规划区其他声环境
功能区的变电工程，可采取户内、半户内等环境影响较小的布置型式。

生态

输变电建设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应按照避让、减缓、恢复的次序提出生态影响防护与恢复的措施。

输电线路应因地制宜合理选择塔基基础，在山丘区应采用全方位长短腿与不等高基础设计，以减
少土石方开挖。输电线路无法避让集中林区时，应采取控制导线高度设计，以减少林木砍伐，保
护生态环境。

输变电建设项目临时占地，应因地制宜进行土地功能恢复设计。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输电线路，应根据生态现状调查结果，制定相应的保护方案。塔基定位应避让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植物和保护动物的栖息地，根据保护对象的特性设计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设施等。

水

变电工程应采取节水措施，加强水的重复利用，减少废（污）水排放。雨水和生活污水应采取分
流制。

变电工程站内产生的生活污水宜考虑处理后纳入城市污水管网；不具备纳入城市污水管网条件的
变电工程，应根据站内生活污水产生情况设置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化粪池、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
、回用水池、蒸发池等），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收利用、定期清理或外排，外排时应严格执行相
应的国家和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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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依据

5.相关标准

工频电场、磁
场强度

变电站围墙四周及线路的工频电场、磁场强度应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相
关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废水
项目外排废水经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
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及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
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
范》（HJ 2025-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噪声 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三、决定

项目可行性
不予批准情形

1.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法定规划。 
2.所在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未达到生态环境质量标准，且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
满足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3.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排放标准，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
控制生态破坏。
4.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
5.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生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
陷、遗漏或者虚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或者不合理等严重质量问题。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给予审批情形 经审查符合法定审批条件的建设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备注：上述文件、依据若有修订、调整或更新的，以最新的有效文件为执行依据；如与上级制定的政策、文件存在冲突的，一律以上级政策、文件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
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届时相关内容以其为执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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